
高雄市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
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鑑定及安置

系統(兩網)操作流程
2022.11.27

星星老師



• 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→鑑安網

•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→特通網

兩網簡稱



受理報名：兩網

◆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
申請登記：填寫申請表後，下載列印並請家長簽名
修改列印：上傳附件資料和申請表
修改列印：下載列印鑑安網團體清冊並核章，上傳核章後的特教通報

網提報清冊和鑑安網團體清冊

★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
特殊教育學生：身心障礙類→疑似身障生→新增身障生(適用新

提報的疑似個案)
提報鑑定安置：填寫鑑定摘要表→新增提報鑑定學生
提報鑑定安置：列印提報清冊→列印並核章(需上傳到鑑安網)



補件審查─鑑安網

＊申請個案狀態呈現「需補件」時，請進入修改列印；
• 點選「修改」可更新申請表與附件內容
• 留言區可回應初評教師

＊決定是否參加鑑定安置會議，請進入結果查詢：
• 初評會議結束後，請上線查閱初評決議
• 請列印初評決議通知書轉知家長和簽名後校內留存
• 欲申請複審須於初評會議後線上點選「申請複審」並寫明申請原因

• 「申請複審」者請留意鑑安網最新公告中所公告的會議時程表
＊已申請視訊會議者，請依排定時間進行視訊測試
＊文件下載：列印「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會議通知暨委託書」轉交家長



開放接收─兩網

◆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
＊確認學生是否完成報到並請進入結果查詢：
·列印個人清冊，團體清冊
·點選學生報到或未報到；決議為非特教生，系統設定無法按回報
·校內設有特殊教育班型者，需進行學生人數檢核

★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
·原校確認個案安置回本校--接收學生(決議為非特教生，也請務必接收)
·原校確認個案被安置到他校—先完成填報轉銜表，再回確認個案(身障)異動後，
通知下一間學校進行接收。(原校確認個案，如通過暫緩就讀，該個案請勿填報轉銜表)

·轉銜異動安置到他校的學生&接收從他校安置到本校的確認個案



• 登入鑑安網

• 滑鼠移到鑑定安置→點選申請登記

• 選擇提報期程：高雄市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公
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鑑定安置

• 選擇幼生申請類型

• 依序點選幼生的未來申請階段與障礙類別

• 填寫新提報學生的申請表

• 建議填完必填欄位後，先下拉網頁到下方按下「確定存檔」

◆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操作



• 路徑：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/文件表單/學前教育
階段/111學年度/高雄市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
優先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鑑定安置工作

相關文件下載(鑑安網)

http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_uploader/index.php?of_cat_sn=151

http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_uploader/index.php?of_cat_sn=151


申請表下載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修改列印/點選此次期程/申請表下載



申請表小技巧(鑑安網)

◎申請表可能問題（建議參考鑑定安置網「操作手冊」詳細說明及解決方法）：

1.為確保國籍學生身分證字號正確無誤，系統會自動進行身分證字號檢查。

2.申請表填完，無法存檔→表示還有「必填欄位未填寫」。

3.已存檔，為何沒存成功→為避免佔線造成網路當機，申請表填寫時間限制20分
鐘，超過20分鐘未存檔會被強制登出系統。

4.附件請少量多次上傳，可以避免因網路頻寬上傳等因素影響。

※小技巧：申請表必填欄位填完畢後先「確定存檔」，附件可從『修改列印/修改』
再上傳。



申請表修改(鑑安網)

申請表內容需要修改或附件需要重新上傳，請問如何進行?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修改列印/點選此次期程/修改

就可以再次進入個案的申請表做修改或上傳附件。



鑑安網團體名冊下載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修改列印/點選此次期程/團體名冊下載



鑑安網團體名冊下載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修改列印/點選此次期程/團體名冊下載



初步評估鑑定安置會議後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結果查詢/點選此次期程/點選初評決議通知單

·下載初評決議通知書給家長審閱和簽名

·與家長討論確認後點選接受初評決議或申請複審(請敘明理由及補充更多資料)



開放接收結果1 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結果查詢/點選此次期程/

點選該生的 完成報到或 未報到、已轉學或已死亡

※貼心小叮嚀：

1.學生取得確認特教生身份並到貴校
報到者，可按下完成報到。

2.學生(已)非特教生者，系統已設定
無法按下○，請放心。

（在教育部特教通報網，非特教生
就要接收喔）

3.學生未報到者，請確實按下未報到。

4.請和通報網小提醒一的部分一起做。



開放接收結果2 (鑑安網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結果查詢/點選此次期程/點選該生個人清冊和團體清冊

※貼心小叮嚀：

鑑定安置清冊請務必會
相關處室核章後留存。



開放接收結果3 (鑑安網)

開放各校接收結果，校內設有特教班「不分類(集中式)」及「不分類巡迴輔導班」
學校還要做哪些事情？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結果查詢/點選此次期程/點選學生人數檢核



學生人數檢核(鑑安網)

請詳閱表格內所有的資訊做確認後，下拉到表格左下方按下 人數確認無誤後，貴校的資訊方
會送達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內。

數據取自教育部通報網，因連線問題不一定每天更新資料庫。
貴校於特通網上進行修正後，修正內容不會馬上顯現於鑑安網中，
需等到特通網資料匯入鑑安網資料庫中，因此兩網之間會有一些時間差。

特殊教育通報網路徑：(學務權限)特殊教育學生/身心障礙/確定個案(身障)/ 
點選學生姓名 /安置情形或安置情形二 點選選擇巡迴輔導學校 )



檢核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
幼兒園普通班身心障礙幼兒人數

路徑：員額缺額核對/學校作業/點選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
第 1 次檢核身心障礙幼兒人數





申請更改安置志願學校(幼兒園)

路徑：鑑定安置/申請登記/修改列印/點選此次期程/開始搜尋/點選更改志願



申請更改安置志願學校(幼兒園)

選擇欲更改的志願學校（幼兒園）→確定送出。

依序完成上述步驟後，頁面會顯示「列印申請表」，請學校（幼兒園）下載並輸出申請表。



申請更改安置志願學校(幼兒園)

學校（幼兒園）將新申請表交付申請書予家長簽名後，重新進入選擇檔案上傳。請學校（幼
兒園）上傳完畢後，再次檢視掃描檔是否完成上傳。



★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(簡稱特通網)資訊操作



★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(簡稱特通網)資訊操作

請您先了解欲提報的學生是否具有『特教生』的身份
確認方式：可在特殊教育學生／身心障礙類／確認個案（身障），如有
看到該生的名字，表示已有特教生身份，但如為新入校／園所學生，請
務必與家長或前一校／幼兒園確認。

已有特教生身分

輸入身分證字號

帶入資料後編輯更新

沒有特教生身分

建立疑似生

選擇「普通班(接受特教服務)」



沒有特教生身分-建立疑似生(特通網)

畢業日期6/20

入學日期
8/30



沒有特教生身分-建立疑似生(特通網)

提報疑似生完成後，有在此畫面看到該生的名字才是真的完成喔。



有特教生身分(特通網)

學生已具有特教生的身份或已經是該校／園所的疑似生，請依下列步
驟提報：
路徑：學校學務/提報鑑定安置/填寫鑑定摘要表或填寫鑑定申請表/點

選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鑑
定及安置/點選新增提報鑑定學生



列印提報清冊

最後”列印提報清冊”並核章再上傳到高雄市鑑定安置網中



接收結果階段(特通網)

接收提報鑑定安置在本校的學生



接收結果階段(特通網)

接收提報鑑定安置
在本校的學生

※貼心小叮嚀：

１請和高雄市鑑定安置資
訊網-小提醒九的部份
一起做。

２特殊教育通報網上的特
教生和非特教生“都要
”接收。



學生提報鑑定通過並且安置在他校

學生原本就是確認個案(身障)，則：

1.請您先使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中”轉銜權限”的帳號進入填寫轉銜表。

2.再使用”學務權限”的帳號進入異動學生，才能完整的完成學生的轉銜。

學生轉出學校的畫面中的完成填報欄位要出現Y才表示真的完成第1步驟的轉銜表
填寫→點選右下方紅色的異動→點選異動原因再點選確定異動

貼心小叮嚀：
1.鑑定安置完畢等待原校辦理異動或原學校尚未異動，無法接收：若「提報學校」
與「安置學校」不同時，則須由原校辦理轉銜異動後，安置學校才能接收。

2.若學生在特教通報網是疑似生，並且通過鑑定安置網的鑑定安置為特教學生，
是不需要填寫轉銜表就可以直接在特教通報網(學務權限)疑似身障生按照第2步
驟辦理異動。



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

如果貴園有特教通報網學校轉銜的帳密 如果貴園只有特教通報網學務權限的帳密

路徑:進入學校轉銜/轉銜服務填報/初次填寫轉銜表
/輸入身分證字號，產生該生的名單後即可點選填
寫轉銜表

路徑:進入年度填寫轉銜表/初次填寫轉銜表/輸入身

分證字號，產生該生的名單後即可點選填寫轉銜表。



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



學生安置在其他學校

• 如需再次進入繼續填寫轉銜表，則請進入編輯查閱轉銜表



學生在特通網資料有誤怎麼修正

• 1.路徑：提報鑑定安置/填寫鑑定摘要表/填寫，下拉表單
到下方點選刪除

• 2.請到特殊教育學生/確認個案(身障)，點選學生名字進行
修改。

• 3.新增提報鑑定學生的過程再做一次即可。



特通網疑難雜症

• 路徑: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/問題集錦
• 1.使用查詢方式查詢是否已有人問過及通報網的回覆。
• 2.按下「我要問問題」寫上您所要提問的問題。

或寫信給特通網
setnet@mail.set.edu.tw



簡報結束
Q&A時間


